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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伟：政治永恒的价值：对秩序与正义的
追求

杨明伟

政治永恒的价值：对秩序与正义的追求
 

杨明伟
 

[摘要]　政治，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了。但自其产生之日起到如今，不同的思想家对它进

行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不管怎么解释，笔者以为我们都必须回归到其原初的意义——即政治

是“公共的善”、“群体的善”的追求，政治是“正者，正也。”的追求——即回到政治是对秩序和

正义的追求。秩序和正义是政治永恒的价值。
  ［关键词］　政治；秩序；正义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解决生存资源的
稀缺性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灾害、饥荒、贫穷、战争、奴役、压迫
对与剥削的人类最终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生产问题，其次要解决分配问题。因为生产和分配
首先体现的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构成了社会。一个社
会怎么生产，生产什么，怎么分配等等，人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矛盾和冲突，这
样就会使社会趋于纷争与混乱，为了协调社会存在的分歧、矛盾和冲突，使社会得以较为顺利
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中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存关系——政治。 “政治”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

对其概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政治是一种法律现象，是立法和执法的过程（凯尔逊）。有人认
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有人认为政治是参与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进程（麦肯
齐）。有人认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活动（伊斯顿）。有人认为政治是一种权术与
谋略（马基雅维里）。有人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不管这些人怎么理解政治，
笔者以为他们对政治的理解都是从其原初的意义演化而来的。所以，我们应当让政治的定义回
归到其原初的意义—— 回到孔子的“政者，正也”和亚里士多德的“公共的善”。孔子认为：“正
者，正也。治者，理也。”（《论语》），认为政治的内涵主要潜在于“政”中，将政理解为

正，所谓正就是正道，也就是今天所谓正义之正。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就是“公共的善” 、“群
体的善”，也暗含了政治是要在社会群体中建立秩序与树立正义。这样，我们可以从发生学的

角度来看，政治就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对正义与秩序的追求。
 
一、    政治——对正义的追求

在希腊，伯里克利和德谟克利特辨析了何谓“平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忧思的是如何实

现“正义”——“稳定”、“和谐”与“中道”；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表达了“平等”、“公正”的观念；

西塞罗为“共和”而高唱赞歌。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高举 “正义”、 “平等”、“民主”、“共和”的
大旗。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们全都致力于对“正义”的探索。正是在不

断的启迪和深思当中，人类渐趋政治共识——对正义的追求。正义，从简单点说就是对人的社

会行为与社会关系是否正当的追问。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是正义问题产生的实践
前提。假若人类群体生活在一个互不相干、没有利害冲突的状态，就不会有正义与否的判断和
对正义的要求。对正义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在非自愿交往中的所

得与损失的中庸，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①。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

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②霍布斯认为，正义就是

为了保障众人的安全，免得他们使用暴力。民主主义者认为，正义就在于维护每个人基本的公
民权利、自由与尊严，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形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如果说个人
正义就是一种行为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是一种回报来自相应的行为，即“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的话。那么，社会正义则是以社会行为主体的公正，是社会所进行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行



为。其基本原则是：情况相同就得相同对待，情况不同就得不同对待。其基本要求是：公正的
区别性对待必须基于个人之间相关的差异；公正的相同对待也必须基于个人之间相关的类似之
处。相同对待的原则被称之为“形式上正义原则”，相关差异的标准被称为“实质上的正义原

则”。
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正义、公平、公正等概念，以便进一步明确正义。公平一般是指发

生在地位相等的人们之间，是一种同位对等关系；公正更主要地强调权威机关和权威个人在处
理公共事务时应不偏不倚，应持公而无私的立场与态度。我们以法官和双方当事人所构成的法
律关系为例，公平侧重于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享有与维护，公正侧重于法官要公允无私，也即是
公正的核心是平等——同等案件同等对待；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也即居间者要不受自身

情绪、外界压力的影响与干扰，更要无视当事人双方的任何身份背景等。由此，可以将正义区
分为三种类型：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是指作为公平的正义，侧重于人们
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看利益方面的关系是否符合某种实质性的标准和原则。形式正义是指作为
公正的正义，主要与人们的行为有关，与如何贯彻实行既定原则有关，一般是人对事物、行为
的形式上的考察。程序正义是体现在法律制度程序中的正义。罗尔斯从能否产生公正结果的角
度出发，将程序正义分为三种类型：完美无缺的程序正义、不完美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
义。由此，我们以为社会正义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提供平等的机会，包括两层含
义——作为平等利用的机会平等和作为平等起点的机会平等。二是保证过程的公正。即既要求

有对社会成员没有差别地对待的竞争规则，也要求规则能够在现实中的公正执行。三是要能实
现公平的结果。主要的分配原则有：平等原则（完全平等与需求平等原则）和对等原则（贡献
原则与努力原则）。 　　　　　　　

 
二、    政治——对秩序的追求

由于生存规律的制约，人类不得不以群居的方式生活。但是人类的群居方式正如马克思所
说的，“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③“人的个体之间不仅有个性差异，

而且还有各自互不相同的个体生活。”④一方面，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

本前提，另一方面，个人又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只有生活在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个
人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实现。这就是说，人是一种个体性与群体性的
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人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人类生活最大的
困难也就是在于：人的偏好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具有不同愿望和动机的人们对利益的追
求会使冲突普遍化，进而威胁到群体的安全。因此，如何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安全就自然成为
具有个性差异的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是为了防止社会群体生活由于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不
断激化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任何的社会群体都需要建立一种赖以存在的内部秩序，这种秩
序应有利于维系社会合作、规范社会关系、调节社会纠纷。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秩序
都是最为基本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秩序，人类的群体生活才成为可能。可以这么说，人类群
体的有序状态是人类社会存在、持续的前提和基础。“消除社会混乱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

即使是在尚未形成部落组织的原始人群当中，人们也认识到了暴力冲突必须得到控制。关键之
处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必须
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正义与公平。如果某个公民不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家庭以外，都无
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击和伤害，那么，对他侈谈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毫无
意义的。”⑤“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⑥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创

造政治且已经创造出了政治这种治理方式，就是力图对社会进行治理——即通过建立公共权力

或公共权威这种形式来保证社会群体生活的规则效力，来满足整合人类社会群体生活内部秩序
的需要。“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⑦政治的产生作为人类社

会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意义就在于社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
理，并运用强制力量使任何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他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实施暴力伤害，
除非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安全所采取的正当防卫措施。这样私人之间的暴力伤害行为
就不在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权力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自然享有了行使一种社会公认的
人身强制的特许权。公共权力对强制力的垄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减少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在
全社会范围内抑制成员之间的两败俱伤的相互伤害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使得在一
定社会的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行使强制力的程序和标准，从而形成普遍适用的法律秩序成为可
能，因为普遍有效的法律秩序，是统一的、有组织的行使强制力的机构建立为基础的。⑧这样
我们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政治这种治理方式是为了维系人类的群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因此，政治的作用就是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建立有效的秩序，从而使人类的文明得以维系和传



承。既然政治是适应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都从一个侧面
表征了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的本质就是如何对待人。

但是，（１）政治所要求的秩序不是那种按照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形成的秩
序，而是以人的方式来对待人所构建的秩序。我们从政治的产生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政治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秩序。可以这么认为，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一直在努力逐渐脱离
野蛮、抛弃动物世界中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过程，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正是通过建立合
理的秩序来实现的。人类对政治的渴望，其实也正是对合理的秩序的期待。从这一角度来看，
秩序不仅是社会存在之基础，也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

标。”⑨自从人类创造了政治生活以后，无论是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思想，还是中国先秦诸

子百家的政治学说，都是为了适应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尽管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时代不
同，所拥有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不同，但他们都在追寻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合理的秩序。

诚如政治学学者沃林所说：“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主张一种无秩序的社会，也未曾有哪位政

治理论家提议以不断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孔子的“礼治社会”；
从孟子的“仁政”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莫尔的“乌托邦”；从霍

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人民主权”；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都集中

地反映了人类对合理的政治秩序的追求。
（２）政治所要求的秩序应当是指一个社会群体中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力来维系，而是与社

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文化公理相一致，并以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愿合作和普遍承认为基
础所形成的秩序。这就意味着建立在少数人认同基础上的秩序也不可能有效地维系和持久。任
何秩序的稳定和延续都离不开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赞同与支持，只有得到大多数成员认同的秩
序才具有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合理的秩序就是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秩序。这就是
说“人们的自愿合作就是必要的，而这一点是不能通过强力去获得的。强力最多是一个达到目

的的手段。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只有在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自由地把它当作他们自己
的目的时，才有可能安全实现。” ⑾ 总之，稳定的秩序是一个社会健全的标志。如何获得秩序

的问题历来受到政治的关注。在所有的谋求秩序的方式中，通过政治实现的正义才是最为可靠
的。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正义，才能消解一切根本性的社会冲突诱因，实现稳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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